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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二五”工作回顾 

（一）总体情况 

“十二五”期间，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紧密围绕省委、

省政府关于率先发展、建设美丽宜居新江苏的目标，深入推进建

筑节能、大力发展绿色建筑、积极实施节约型城乡建设十项重点

工程，不断提升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水平，为江苏省节能减排工作

做出了显著贡献。全省累计新增节能建筑 79586万平方米（公共

建筑 19567万平方米、居住建筑 60018万平方米）、新增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面积 27958万平方米（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 25734

万平方米，地源热泵系统应用 2224万平方米）、对 2765万平方

米既有建筑进行了节能改造（公共建筑 1586万平方米、居住建

筑 1178万平方米）、新增绿色建筑标识项目 10760万平方米、有

58 个绿色建筑区域示范正在建设之中。全省建筑节能累计节约

标准煤 219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368万吨，超额完成“十

二五”规划确立的目标任务。 

到 2015年末，全省节能建筑规模达到 143790万平方米，占

城镇建筑总量 53%，比 2010 年末增长了 20 个百分点。绿色建

筑标识项目面积达到 11003万平方米，超额完成《江苏省绿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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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行动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 

通过“十二五”坚持不懈的努力，江苏取得了节能建筑规模

全国最大、绿色建筑数量全国最多、国家级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

化示范项目数量全国最多的优异成绩。同时在国内率先开展绿色

生态城区建设示范，率先完成绿色建筑的地方立法。“江苏推进

节约型城乡建设的实践”获得 2011 年全国人居环境奖范例奖，

“江苏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获得 2012 年迪拜国际改善居

住环境全球百佳范例奖。江苏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总体保持

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专栏一  江苏省“十二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规划完成情况 

序号 任 务 完成情况 “十二五”规划指标 

1 累计建筑节能量 2191万吨标煤 1300万吨标煤 

2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368万吨标煤 3000万吨标煤 

3 
新建建筑节能标准 

2015 年起全面执行 65%

标准 
逐步实现 65%节能标准 

4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公共建筑 1586万平方米 公共建筑 2000万平方米 

居住建筑 1178万平方米 居住建筑 400万平方米 

5 可再生能源应用 67万吨标煤 60万吨标煤 

6 建筑能耗监测 860幢公共建筑 500幢公共建筑 

6 绿色建筑标识 1048项 1000项 

7 建设绿色生态示范区 58个 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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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成效 

1、建筑节能落实到位，节能标准提升到 65%。 

（1）强化新建项目建设全过程节能监管。依据国家《民用

建筑节能条例》和《江苏省建筑节能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细

化建筑节能监管制度。规范方案设计节能审查，发布了《江苏省

建筑设计方案节能设计专项说明编制要点》和《江苏省建筑设计

方案节能审查要点》，实施了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联合开展节能

审查把关的制度。加强施工过程建筑节能把关，发布了《江苏省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施工方案（标准化格式文本）》和《江苏省建

筑节能分部工程监理实施细则（标准化格式文本）》，全面落实建

筑节能专项施工和专项监理要求。 

建筑节能专项检查成为常态。连续 5年开展全省建筑节能暨

绿色建筑考核评价，将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目标完成情况纳入省

政府节能减排考核和生态省考核。全省统一抽查工程 434项，抽

查项目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稳中有升，设计阶段合格率保持

100%，施工阶段合格率达到 95.7%，督促 19 项节能方面问题较

多的工程项目进行了整改。另外，还对检测机构的节能工程检测

能力、发泡水泥板外墙保温系统等节能材料工程应用情况进行了

专项检查。 

（2）推行更高建筑节能标准。实施《江苏省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明确甲类公共建筑执行节能 65%标准的强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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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高居住建筑执行节能 65%标准比例。全省执行节能 65%标

准的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分别达到 2809 万平方米、3087 万平方

米。2015 年起实施《江苏省居住建筑热环境与节能设计标准》

（DGJ32/J 71-2014），居住建筑节能标准全面提升至节能 65%。 

（3）推进建筑能效测评。修订了《江苏省建筑能效测评标

识管理实施细则》（苏建科〔2011〕816号），培育认定了 23家省

级建筑能效测评机构。印发了《关于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中开展建筑能效测评工作的通知》（苏建质〔2012〕27号），全面

开展建筑能效测评工作。先后发布实施了《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

识标准》（DGJ/TJ 135-2012）、《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能效测

评技术规程》（DGJ/TJ 170-2014）、《地源热泵建筑应用能效测评

技术规程》（DGJ/TJ 171-2014）等建筑能效测评标准，累计对 1516

项 2900万平方米的新建项目进行了能效测评。 

2、绿色建筑快速发展，实现由试点向全面应用的跨越。 

（1）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先后印发了《关于在建设领域积

极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1〕15 号）、《关

于推进全省绿色建筑发展的通知》（苏财建〔2012〕372号）、《江

苏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苏政办发〔2013〕103号）等政策

文件。在全国率先开展绿色建筑立法，2015年颁布实施了《江苏

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确定新建民用建筑普及一星级绿色建筑

标准、推进区域基础设施绿色建设、确保既有建筑绿色运行等要

求，明确容积率奖励、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等创新扶持政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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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绿色建筑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2）推进绿色建筑标识。完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制度，扎

实做好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推动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保

障房、大型公共建筑率先按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建设，到 2015 年

末，全省绿色建筑星级标识项目共计 1048项，面积达 11003万平

方米。 

（3）加大绿色建筑奖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建设工程

2 号航站楼及停车楼”等 28 个项目获得国家绿色建筑创新奖，有

31个项目获得省级绿色建筑创新奖。2011年起对获得绿色建筑评

价标识的项目按星级给予财政奖励，累计对 56 个项目进行了奖

励，奖励资金 7114万元。 

3、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试点，区域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无锡太湖新城、南京河西新城获批国家级绿色生态城区示

范，全省确立了 3 个绿色建筑示范城市、10 个示范县区、45 个

省级绿色生态城区。以示范区为载体推进节约型城乡建设，促进

规划建设管理模式机制创新，为全省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和

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专栏二 “十二五”期间江苏省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区建设 

类别 项  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总面积 11003 万平方米  

保障房中绿色建筑面积 1963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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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20%以上  最高达到 25% 

获国家绿色建筑创新奖 28 项  

生态城区 

建设国家级绿色生态城区 3 个 

无锡太湖新城、南

京河西新城、南京

南部新城 

建设省级绿色生态城区 45 个  

建设绿色建筑示范市（县） 13 个  

 

4、可再生能源建筑普及应用，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1）深入开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新增国家级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县 18 个、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 38

个（含 1个集中示范区）、省级太阳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54个，

新确立 95 个省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总示范资金超

过 12.4亿元，示范项目实施情况良好。 

（2）完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标准体系。发布实施《太阳

能光伏与建筑一体化工程检测规程》（DGJ32/TJ126-2011）、《建

筑太阳能热水系统运行管理规程》（DGJ32/TJ139-2012）、《建筑太

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GJ32/J08-2015）、《地源热泵系

统检测技术规程》（DGJ32/TJ130-2011）、《地源热泵系统运行管

理技术规程》（DGJ32/TJ141-2012）、《地源热泵系统工程勘察规

程》（DGJ32/J158-2013）、《太阳能光伏与建筑一体化构造》（苏

J/T 44-2013）、《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标准图集》(苏

J 28-2013)等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和标准设计图集。 

（3）落实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广政策。全面执行政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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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至少应用一种可再生能源、12层以下住宅推广使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地源热泵项目实施水资源费减免

政策。全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比例和规模持续上升,到 2015年，

新建民用建筑中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达到 35%，“十二五”期间新

增太阳能热水系统面积 25734万平方米，地源热泵应用面积 2224

万平方米。 

专栏三  “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序号 项  目 数量 单位 

1 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比例 35 % 

2 太阳能热水系统面积 25734 万平方米 

3 地源热泵应用面积 2224 万平方米 

4 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 38 个 

5 建设国家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县 18 个 

5、实行建筑能效运行监管，建筑能源服务产业强劲增长。 

（1）做好能耗统计和能源审计基础工作。全面执行新版民

用建筑能耗和节能信息统计报表制度，累计对 23186栋建筑进行

了能耗统计。对 1094 栋省市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和高

校建筑进行了能源审计。 

（2）稳步推进建筑能耗分项计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

进我省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平台建设的

通知》（苏建科〔2012〕425 号），以省辖市为单元建立了市级建

筑能耗监测中心，其中 12 个市级中心通过验收并正常运行，具

备了对当地公共建筑能耗进行实时监测分析的条件。推动公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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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能耗分项计量，印发了《江苏省新建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设

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和《江苏省新建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实施了《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管理规程》

(DGJ32/TJ 190-2015)。到 2015年末，全省累计有 1042个项目实

现了建筑能耗分项计量并上传数据，监测项目数量比规划目标翻

了一番。 

（3）大力开展节约型校园建设。制定了《江苏省高等学校节

约型校园建设行动方案（2011-2015年）》，省内 32个高校建立了校

园能耗监测平台。其中江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江苏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常州大学等 8所校园纳入国家节约型校园建设试点。 

（4）提高公共建筑节能管理水平。利用能耗分项计量数据

为建筑使用单位提供节能管理服务，指导五环大厦、南京地铁运

营公司、溧阳天目湖宾馆等业主单位采取节能措施进行运行管

理。推进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公共建筑能耗限额制定，确定了省级

机关办公建筑用能定额，为试行机关办公建筑年度用电限额管理

提供了依据。印发了《开展公共建筑能耗限额管理培育建筑节能

服务市场试点工作方案》，在无锡、常州两市开展试点，推动公

共建筑能耗限额管理,培育建筑节能服务市场。无锡、常州分别发

布了当地机关办公建筑、医院、宾馆等公共建筑能耗限额，并以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了一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 

6、开展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省级示范，节能改造工作路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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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成熟。 

发布实施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DGJ32/TJ 

127-2011)。全省累计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1587 万平方米、完

成住宅节能改造 1178万平方米。开展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城市示范

和工程示范，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吴江区被列为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示范市县。全省共确立节能改造示范项目 78 项，补助资

金 17083万元，其中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节能改造的示范项

目有 49项。 

（三）主要经验 

1、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先导，引领正确的技术发展方向。开

展了江苏省建筑节能技术路线研究、江苏省绿色建筑应用技术研

究等重大研究课题，确立了墙体自保温、结构保温一体化、保温

装饰一体化、高效节能门窗和外遮阳、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一体

化等江苏适宜应用技术。发布了《江苏省建设领域“十二五”推

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公告》，推广 1769项等

重点绿色建筑新技术、新产品。 

2、坚持以地方标准为支撑，保障绿色节能目标的实现。发

布实施了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江苏省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等与绿色建筑相关的标

准和标准设计图集 112项。编制了《江苏省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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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试行）》、《江苏省民用建筑设计方案

绿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试行）》、《江苏省民用建筑施工图

绿色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江苏省民用建筑施工图绿色设

计文件审查要点》等技术文件，形成了具有江苏特色的绿色设计、

技术审查管理体系。 

3、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结合，促进绿色建筑工作开展。

全面实施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目标任务分解和考核，评选出 55

家建筑节能先进单位和 64名先进个人。加大政策投入，“十二五”

省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14.3亿元，争取国家财政资金 10.2亿元，

支持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项目示范，投入资金比“十一五”期间

分别增长 300%、47%。推动建筑节能市场服务，培育了江苏省绿

色建筑工程技术中心、江苏省建筑节能技术中心等咨询服务机

构。 

4、坚持开展宣传示范，营造全社会绿色发展氛围。连续举办

8届江苏省绿色建筑技术发展论坛，多次组织开展绿色建筑设计标

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等的宣贯培训。

建立了江苏省绿色建筑与生态智慧城区展示中心、常州武进绿色建

筑博览园等公益平台，积极向公众宣传普及绿色建筑知识。 

（四）存在问题 

1、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的基础数据不够完整。各市既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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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现状、建筑能耗数据、可再生资源应用数据、绿色建筑项目效

益、产业拉动效益分析等数据不够完善，不利于下一步工作深入

推进。 

2、绿色运行管理不完善。一些项目的绿色建筑技术措施未

能在运营中正常使用，建筑的绿色运行管理水平总体不高已成为

制约绿色建筑发展的突出问题。 

3、绿色建筑推进工作有待创新。虽然各类示范项目数量上

不断增长，但是能在全国凸显江苏绿色建筑水平和影响力的项目

还不多。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绿色建筑标识、绿色生态示范区

建设、绿色节能改造等工作有待形成新跨越。 

二、“十三五”面临形势 

（一）机遇 

“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也是我国

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攻坚时期。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

要坚持“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原则，绿色成

为发展的主旋律之一。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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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确立了新型城镇化在国家经

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新型城镇化应遵循生态文

明、绿色低碳、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绿色建筑作为可持续发展

理念在建筑领域的集成者与实践者，在“十三五”期间将承担更

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十三五”期间江苏省城镇化率仍将以每年 1%以上的速度增

长，绿色城镇化的建设任重道远。省人大制定的《江苏省绿色建筑

发展条例》已于 2015年 7月颁布，条例的实施将为江苏省绿色建筑

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绿色建筑技术发展迅速。被动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太阳

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技术、高性能钢材以及混凝土等绿色建材、

建筑工业化、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等大批新技术、新标准已在

建筑领域快速应用，为绿色建筑的品质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将有力促进绿色建筑性能的提升。 

随着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作的推进以及多年来绿色环保

理念的普及宣传，社会大众对绿色建筑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有明显

提高，绿色建筑已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社会的认可和推崇成为

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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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战 

多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住与工作环境的要

求相应提高，城乡居民的人均用电量、燃气用量和能耗总量均在

不断上涨，建筑实际用能一直呈上升态势。不断改善居民健康居

住需求与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约束之间呈现很大矛盾，迫切需要通

过技术创新、机制创新来化解这一矛盾。 

江苏省资源环境的约束依然强烈，空气雾霾频发，大气、水

体等自然环境的承载力日益下降。环境污染的巨大压力，要求绿

色建筑为环境质量的改善、自然资源的节约做出更大的贡献，对

绿色建筑发展的整体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十三五”期间，江苏省年度房地产投资增速将逐年降低，

新开工建筑面积比“十二五”期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建筑

节能减排的任务将不能仅仅依赖新建建筑来完成，需要通过提高

建筑节能水平、加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开展既有建筑改造等多种

途径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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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五”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各届中央全会的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坚持“创新、协同、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结合国家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筑领域节能减

排、绿色生态发展、气候变化控制等总体要求，着眼于“美丽宜居

新江苏”发展大局，切实降低建筑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满

足人民群众对优美居住环境不断增长的要求。以提升城乡生态能力

为目标，推动绿色建筑快速健康发展，促进城乡建设模式转型升级，

为全省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二）工作原则 

1、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继续加强政府对绿色建筑的引领、促进作用，完善相关政策

制度，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强化政府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机制，形

成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合力。 

制定激励绿色建筑发展的行政管理、经济扶持与奖惩等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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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策，实行能耗总量控制，初步建立用能权初始分配制度，促

进市场资本进入绿色建筑与生态城镇建设领域，保护市场资本在

绿色、节能领域投资的合理经济收益。 

开展广泛持续的绿色生态理念普及教育，使绿色环保理念成

为大众的共同价值观，为绿色建筑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全面要求，分类推进 

江苏省绿色建筑工作的开展实行全面统一与个别差异相结

合的方法。绿色建筑各项工作的推进应按照有关要求，统一实施，

全面开展，同时又照顾到江苏省各地社会经济存在的现实差异，

因地制宜制定各地区不同工作任务的目标和要求。 

3、技术引领，整体提升 

加强技术进步对绿色建筑的支撑。开展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理论创新和前瞻性研究，为绿色建筑的深入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适宜性技术推广应用，做好创新技术在工程条件下的应用转

化；开展绿色建筑关键技术的研究，加强技术研究储备，支持绿

色建筑的不断升级换代；开展先进技术的工程试点示范，为新技

术推广及新标准运用积累经验，保障工程应用效果。继续加强绿

色科技研究资金的投入，保障绿色建筑工程水平的不断进步。 

（三）发展目标 

从“十三五”起，《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得到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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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江苏省城镇民用建筑实现绿色建筑全覆盖，绿色建筑的内涵

与质量稳步提升；居住建筑室内环境显著改善；建筑实际用能的

上涨趋势得到有效抑制；绿色生态城区发展长效机制成熟稳定，

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示范带动效应明显，使江苏省建筑节能与绿色

建筑工作继续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建筑节能深入发展。实现建筑节能水平的持续提升，新建建

筑节能标准从 65%逐步提高到 75%，同时开展被动式建筑试点示

范。大力推动既有建筑和社区的节能改造、绿色化改造和适老化

改造，促进既有建筑与社区的功能与环境性能提升。累计完成新

增节能量 1450万吨标煤。 

绿色建筑深层次推进。绿色建筑普及发展，新建城镇民用建

筑均按照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建设。提高绿色建筑设计标

识中二星级以上的绿色建筑比例和运行标识的比例。实施“绿色

建筑+”工程，在改善建筑室内环境品质、强化绿色建筑运行管

理、建立能耗限额管理等方面取得突出进展。 

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稳步发展。继续加强“十二五”期间已有

国家级绿色生态城区、省级绿色建筑示范城市（县、区）、建筑

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区、绿色建筑和生态城区区域集成示范区的

建设与后续评估，推进绿色建筑示范城市（县、区）由浅绿向深

绿发展，创建绿色生态城区。以示范区为载体，重点推动建筑产

业现代化、海绵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与应用、区域能源

供应、住宅全装修等重点工作先行先试，并取得显著成效。 



 

 

— 17 — 

专栏四  “十三五”江苏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任务指标 

类  别 指    标 数  量 性质 备注 

 

 

建筑节能 

建筑节能标准 由 65%向 75%过渡 约束值  

新增节能量 1450万吨标煤 约束值 “十三五”

期间累计

完成量 其 

中 

新建建筑节能 1240 万吨标煤  

可再生能源应用 65 万吨标煤  

既有建筑改造 145万吨标煤  

绿色建筑 一星级绿色设计标识比例 100% 约束值 2016年 

二星级及以上绿色设计 

标识比例 

南京市、苏南：60% 
约束值 2020年 

其他地区：50% 

公共建筑中绿色运行标识面积 1000万平方米 约束值 2020年 

绿色生态

城区 

建设绿色建筑区域示范 15个 约束值  

建设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区 3个 参考值  

已建绿色示范区提档升级 5个 参考值  

四、“十三五”重点任务 

（一）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试点推进 

开展 75%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工程示范。在省级绿色建筑示范城

市（县、区）开展 75%节能设计标准建筑工程应用试点，提出适宜

江苏省的 75%节能设计标准的技术路线与技术方法，为 2021 年起

在全省民用建筑中全面执行 75%节能设计标准做好技术储备。 

推动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示范应用。继续开展被动式超低

能耗绿色建筑试点示范，鼓励重点房地产企业、国家与省级绿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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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示范城市（县、区）等参与试点工程建设，建设被动式超低能耗

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100万㎡。重点探索适宜我省气候特点的被动式

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的评价标准、技术路线与方法，为分地区分步骤

推进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奠定技术基础。 

制定超低能耗建筑与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标准。在

2020年之前制定完成江苏省 75%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筑、被动式

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的设计技术标准。 

（二）室内环境健康保障 

满足人民群众对建筑室内环境不断增长的舒适健康性需求，

逐步探索解决冬季供暖问题和应对室外雾霾污染问题，通过技术

进步来提高室内环境舒适健康程度，提高群众满意度。 

研究制定江苏省不同气候区新建与既有居住建筑冬季室内

供暖的技术路线与技术方法。跟踪总结超低能耗建筑与被动式超

低能耗绿色建筑建设的室内环境改善效果，研究与之适应的供暖

空调模式。出台既有建筑供暖系统改造的技术措施，引导节能改

造的技术方向。 

积极应对雾霾对室内环境的影响，保障室内健康水平。制定

江苏省建筑应对雾霾的技术指南，出台在建筑中控制雾霾的技术

政策，落实建筑对雾霾的防控要求。制定绿色建材标识认证制度，

大力推进绿色建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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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能耗限额试点管理 

实行建筑能耗总量控制，推进建筑能耗限额管理试点。重点

在公共建筑中推进建筑能耗限额管理。制定不同类型公共建筑的

能耗限额标准，试行建立建筑用能权初始分配制度，建立能耗限

额标准的动态管理机制。省市县级公共机构、江苏省绿色建筑示

范市（区）优先开展建筑能耗限额管理试点。 

扎实开展公共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能效与能效公示工

作，加强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维护管理。建立实际用能量的奖

励与处罚政策，积极推动建筑碳排放权交易，筹备建立省级建筑

碳排放权交易平台。 

（四）既有建筑及社区绿色改造 

继续完善和优化适宜江苏地区的既有建筑及社区绿色节能

改造的技术路线，积极引导既有建筑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改

造，研究制定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的技术和评价标准体系。 

探索既有建筑绿色改造工作推进模式。各市制定既有建筑绿

色节能改造的规划，并进行有关政策法规的探索研究。鼓励开展

适老社区改造，提升老旧住宅小区的绿色宜居性能。 

积极争取国家相关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支持，继续开展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示范区（市、县）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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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再生能源建筑普及应用 

开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后评估工作，总结经验、完善技术，

不断提高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比例，推动可再生能源建筑在全

省的普及应用。 

城镇新建居住建筑全面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并逐步提高太

阳能热水供应的入户比例。丰富太阳能热水供应模式，在高层建

筑中推广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复合等类型热水系统。进一步落实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的要求。开展居住建筑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并网试点。全面要求 5000 平方米以上新建公共建筑

至少应用一种可再生能源。探索既有建筑改造使用可再生能源技

术，解决采暖、制冷的部分需求，推进多种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建

筑中的复合应用。 

（六）绿色建筑提质增效 

新建民用建筑严格按照绿色建筑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建设，加

强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督管理，落实保障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要求

的专项设计、专项审图、专项施工、专项监理、专项监督、专项

验收制度，强化对各地绿色建筑项目统计与考核。 

加强绿色建筑运营管理，基于不同建筑产权与功能条件开展

绿色建筑运营管理模式和技术研究，积极培育专业化运营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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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队伍和服务企业，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碳交易等市场化服务机

制。推动物业服务内容与绿色建筑运营管理要求深度融合，促进

物业服务企业转型发展，提升服务水平，切实降低建筑资源消耗，

保障室内外健康环境。 

实施“绿色建筑+”工程。在原有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基础

上，制定更高标杆的评价标准，并开展工程应用试点，提升绿色

建筑的综合性能与品质要求，引领国际绿色建筑先进水平。 

完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全面推进绿色建筑运行评

价标识，努力提高运行标识项目比例。加大对绿色建筑运行标识

项目的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导政府投资项目以及各类示范项目

率先申报绿色建筑运行标识。 

（七）绿色生态城区提档升级 

继续加强已有绿色生态城区的后续建设，加强运营过程监管

与创建成效的动态评估，建立全过程动态评估机制，制定实施成

效考核评估管理办法，开展绩效评估。通过提档升级等方式引导

已有示范区持续开展绿色生态区域的创建。 

推动绿色生态城区内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生态城区内二星

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比例超过 60%，获得绿色建筑运营标识的项目

比例超过 30%。推动绿色生态城区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将

绿色建筑标准、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等绿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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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指标纳入其中，确保绿色生态理念的落实。推进绿色生态城区

由浅绿向深绿发展，完善从规划设计阶段、建设阶段、运营阶段

到评估阶段的全过程闭合管理机制。 

以绿色生态城区为载体，重点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与应用、区域能源供应系统建设、城市绿色照明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及住宅全装修等城乡建设相关重点

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八）绿色服务产业培育壮大 

以绿色建筑智慧能源管理、环境管理、建筑节能改造、绿色

建筑云咨询服务、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新兴业态为基础，与建

筑能耗限额和定额管理相结合，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服务产业。培

育新兴产业的良好发展环境，在技术、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绿色

建筑服务产业扶持与奖励，鼓励更多市场资源进入绿色建筑服务

领域。推广公私合作、合同能源管理等新的商业模式，显著提升

绿色建筑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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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完善政策与制度，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根据《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要求，各市（县）将绿色

建筑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制定绿色建筑发展规

划，出台绿色建筑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为全面落实《江苏省绿

色建筑发展条例》提供政策保障。 

建立绿色建筑的考核制度。各市（县）将绿色建筑工作任务纳

入国土、规划、建设等行政部门的年度考核指标。对各地开展绿色

建筑工作的情况，由省有关部门每年组织考核评价。对绿色建筑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没有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市县，在建设工作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 

尽快出台江苏省能耗定额管理、限额管理制度及配套管理措

施指导意见，各市制定相关细化措施，为绿色运营管理提供有利

的外部政策环境，促使业主开展能源管理或节能改造。 

各市（县）推动绿色运行标识项目的申报工作，建立绿色建筑

运行效果的评价机制，以实际节能效果进行建筑绿色效果的评价。 

开展超低能耗建筑的试点示范，制定江苏省超低能耗建筑的

全面推进计划，并将超低能耗建筑的试点示范工作纳入到各市

（县）年度工作目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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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江苏省合同能源管理的政策细则与管理办法，明确合同

能源管理中节能量计算方法、工程监管、争议仲裁等系列重大技

术与管理政策。 

各市（县）制定推进既有建筑改造的政策制度，明确开展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条件、要求、管理模式和相关激励政策等。 

（二）健全协同管理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各市（县）成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导小组。充分发挥领

导小组的协调作用，开展绿色建筑发展顶层设计，创新工作方法，

协调各部门的力量共同推进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作。各级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作为绿色建筑主管部门，综合协调绿色建筑工作相

关事项，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认真做好各自担负的工作，

形成工作合力。 

按照“多规合一”要求，实现绿色建筑规划、能源规划、水

资源利用规划等绿色专项规划与控制性规划的结合，强化土地出

让、规划审批、设计审查、施工管理、竣工验收等环节各有关部

门对绿色建筑的协同管控要求，强化物业管理在绿色运行中的核

心作用，使绿色建筑、节约型城乡建设的相关工作融入到各部门

的既有工作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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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研究与培训，提供技术支撑 

研究制定江苏省 75%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应用、被动式超低

能耗绿色建筑等标准。围绕 75%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被动式超

低能耗绿色建筑、绿色生态城市生态建设、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智慧城市等目标开展技术研究，针对外墙外保温技术、保

温装饰新风一体化预制外墙技术等现有工程典型共性难题组织

技术攻关。 

组织开展绿色建筑发展方向的研讨，加强对绿色建筑技术发

展方向的战略预判和重大技术问题的提炼，提高技术研究的针对

性、前瞻性，为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加强技术培训，提升行业人员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的整体技术

能力。省、市（县）组织对建筑设计、运行管理、监理、施工、质

量监督等技术与管理人员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培训。把建筑节能与绿

色建筑相关知识、绿色建筑的新技术和新标准作为注册建筑师、结

构师、设备师、建造师和监理工程师继续教育的重点内容，培养一

批高素质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技术管理人才。 

（四）创新城市建设管理机制，提高发展活力 

落实国家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核心地位的政策要求，变革

城市建设与管理模式，加强城市能源系统、绿色照明、垃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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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用、综合管廊等绿色建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在既有建

筑节能和绿色改造等工作中加大引进市场资本的力量，并建立与

之适应的政策管理制度。开展智慧城市的总体设计，研究绿色建

筑智慧管理模式。开展互联网条件下的管理模式创新，培育绿色

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动力，促进绿色产业发展。 

（五）保障财政资金支持，实现资金杠杆效应 

设立省、市（县）级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资金，用于绿色建筑

的技术研发、建筑节能标准制定、绿色建筑技术集成示范、合同

能源管理、既有建筑改造、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工程示范、宣传培

训等工作。各市及时落实购买绿色建筑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水

资源费减免、容积率奖励等绿色建筑的扶持政策，激发绿色建筑

市场需求，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 

（六）开展绿色建筑教育，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绿色建筑教育。继续召开每年一次的江苏

省绿色建筑技术发展论坛。利用江苏省绿色建筑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通过移动互联网开展绿色建筑教育普及。各市完成绿色建筑

技术展示宣传基地建设。实行可再生能源与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对

外开放，扩大示范工程的影响。通过主流媒体大力宣传绿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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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绿色建筑技术、绿色文明生活习惯，进一步加深全社会对

绿色建筑的认识和理解，为绿色建筑的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六、附件 

附件 1  “十三五”江苏省各地市新建建筑面积预测 

    预测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小计 

居住 公建 居住 公建 居住 公建 居住 公建 居住 公建 

南京 750 250 711 237 649 216 602 201 599 199 4414 

无锡 671 224 631 210 646 215 639 210 610 203 4259 

徐州 554 185 538 179 569 190 577 192 575 192 3751 

常州 514 171 515 171 511 171 514 171 514 171 3423 

苏州 1180 393 1180 393 1166 388 1175 392 1164 388 7819 

南通 554 185 538 179 569 190 577 192 575 192 3751 

连云港 325 108 322 107 328 109 326 109 326 109 2169 

淮安 417 139 413 137 403 134 400 133 392 131 2699 

盐城 417 139 413 137 403 134 400 133 392 131 2699 

扬州 459 153 451 150 443 147 440 147 435 145 2970 

镇江 259 86 255 85 258 86 245 82 239 79 1675 

泰州 262 86 257 85 263 86 250 82 242 79 1693 

宿迁 259 86 255 85 258 86 245 82 239 79 1675 

汇总 6621 2205 6479 2155 6466 2152 6390 2126 6302 2098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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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十三五”江苏省各地市既有建筑改造面积推荐值 

                       推荐改造面积（万平方米） 

 公建 居住 小计 

南京 260 60 320 

无锡 260 60 320 

徐州 170 35 205 

常州 260 60 320 

苏州 260 60 320 

南通 170 35 205 

连云港 130 25 155 

淮安 180 25 205 

盐城 180 25 205 

扬州 130 25 155 

镇江 170 35 205 

泰州 80 20 100 

宿迁 130 25 155 

合计 2870 

 

附件 3  “十三五”江苏省各地市建筑节能量分解 

单位万吨标煤 

 新建建筑节能 既有建筑改造 可再生能源应用 小计 

南京 131 17 7 155 

无锡 123 16 7 146 

徐州 107 11 4 122 

常州 98 16 5 121 

苏州 224 16 13 253 

连云港 62 8 3 73 

南通 106 10 5 121 

淮安 78 12 3 93 

盐城 78 12 4 94 

扬州 86 8 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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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建筑节能 既有建筑改造 可再生能源应用 小计 

镇江 49 10 4 63 

泰州 48 5 3 56 

宿迁 48 8 3 59 

合计 1238 149 66  

 1453 1453 

 

附件 4  名词解释 

（1）建筑实际能耗：指城镇居住建筑、公共建筑所实际消

耗的能源量。 

（2）可再生能源：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并有规律地得

到补充或重复利用的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水能、

潮汐能、地热能等。建筑中可再生能源利用主要包括太阳能、浅

层地热能等。 

（3）超低能耗建筑：指通过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能源和设

备系统节能、照明节能、智能控制节能、可再生能源利用节能等

措施达到 75%及以上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 

（4）被动房：指通过围护结构、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等被

动式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供暖空调能耗、大幅提高室内舒

适度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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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司，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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